
基本建设处工程项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办

法

为保证学校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工程建设和安全

生产的标准，严格要求在建、大型修缮及零星维修项目总承

包单位各项目经理、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落实好“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执行《南昌大学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尽量减少突发事件发生，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必须按以下处理办法执行。

第一条 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在工程项目施工过程

中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

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

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

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适用本法。

第二条 施工单位进场后应当制定具体应急预案，为交

通工具和有关场所配备报警装置和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设

施，注明其使用方法，并显著标明安全撤离的通道、路线，

保证安全通道、出口的畅通。

第三条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制度。划分

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

设施，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

监测。



第四条 若某一工程发生突发事故，工程的项目经理、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应立即报告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并组建

突发事件应急小组，成员包括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总

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项目工程师、施工管理员、

专职质安员、材料管理员、水、电工人及其他工人。总包单

位项目经理牵头制定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不让事态扩大，

做好现场保护。

第五条 突发事件的报告程序为：总承包单位项目经理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所属科室—科室分管副处长

—处长—学校有关部门。突发事件涉事单位和个人应在第一

时间（1 小时内）向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学校总值班、党

委宣传部、保卫处报告，并同时向各类应急事件处置工作组

办公室报告。

第六条 成立由基本建设处处领导为组长的五人突发

事件处理小组，组员：科室负责人、科室分管副处长、处长、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

第七条 突发事件处理小组成员应以最快速度赶到现

场，制定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案并及时实施。

第八条 对突发事件和潜在突发事件，必须立即组织有

关人员进行情况调查、分析原因，查清事件责任，及时召开

现场分析会，必须严格执行“三不放过”原则：（1）事故

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2）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

育不放过；（3）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使大家吸取教训，



防患于未然，并写出书面调查报告，对责任者要求写出书面

检查，提出处理意见，报学校有关部门。

第九条 对事故单位及个人责任者应给予处罚，处罚以

合同约定内容为指导原则，根据其责任轻重、损失大小、认

识态度，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基本建设处负责解释，自 2025 年 6

月起施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及学校最新规定执

行。

附：校保卫处联系电话：0791-83969110

校基本建设处联系电话：0791-83969735

校医院联系电话：0791-8396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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